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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师训〔2024〕162 号

各省级教师培训机构，各市（县、自治县）教育局教师培训机构，

项目承办单位（机构），各有关学校：

根据我办印发的《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关于实施“国培计划（2024）”——海南省中西部骨干项目的

通知》（琼师训〔2024〕112号）文件精神，由海南省教育研究培

训院主办、武汉市华大教育发展培训中心承办的“国培计划

（2024）”——海南省中小学音乐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定于2024年

11月13日启动。现将本次培训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承办单位（机构）

武汉市华大教育发展培训中心

二、培训对象

海南省农村中小学音乐学科骨干教师，共200人（其中小学音

乐教师100人，中学音乐教师100人）。

参训学员名额分配详见附件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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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培训主题

立足新课标 聚焦大单元 赋能新课堂。

四、培训方式与内容

（一）培训方式

培训主要采取专题讲座、案例教学、名校访学、研讨交流等方

式。

（二）培训内容

培训课程聚焦自贸港建设、师德师风、课标解读、教学设计、

教学评价等相关模块开展培训（具体课程安排详见附件2）。

五、培训时间、地点

小学音乐班：

培训时间：2024年11月21日—11月28日

报到时间：2024年11月21日15:00-18:00

返程时间：2024年11月28日下午

培训地点：海口美兰区江湾海景大酒店

（地址：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一西路4号；前台电话：

089866299111）

中学音乐班：

培训时间：2024年11月21日—11月28日

报到时间：2024年11月21日15:00-18:00

返程时间：2024年11月28日下午

培训地点：海口美兰区江湾海景大酒店

（地址：海口市美兰区海甸一西路4号；前台电话：

08986629911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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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经费安排

（一）培训期间专家的讲课费、食宿费、交通费等和参训学

员食宿费、资料费等相关费用均由项目承办单位（机构）负责，

从海南省国培专项经费列支。

（二）参训学员往返单位与培训地之间的交通费，回所在工

作单位报销。

（三）参训学员在培训期之外（如提前到达或推迟离开）所

产生的食宿等相关费用自理。

七、相关事项

（一）请各单位重视此次培训活动，通知选派的学员按

时参训。各市县教师培训机构应重视学员的选派工作，按照《参

训学员名额分配表》（见附件 1）相关要求选派，并填写《参训

学员信息回执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按时报送电子版到项目组邮箱：

369004553@qq.com。

海南省中小学音乐骨干教师培训项目报送截止时间：

2024 年 11 月 11 日。

（二）参训教师无故不得请假。确实有特殊情况必须中途

请假者，要有所在单位及主管单位领导签字盖章的正式请假手续，

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

1.主办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朱老师，0898-36652779；彭老师，0898-36381265。

2.承办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毛老师，13260599519；巴老师，15607196602。



—4 —

3.班级管理QQ群（请参训学员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班级群）

小学班班级QQ群号：883439653 中学班班级QQ群号：855518929

附件：1.“国培计划（2024）”——海南省中小学音乐骨干

教师培训项目参训学员名额分配表

2.“国培计划（2024）”——海南省中小学音乐骨干

教师培训项目课程安排表

3.“国培计划（2024）”——海南省中小学音乐骨干

教师培训项目参训学员信息回执表

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4年11月1日


